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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2月，某保险公司
的保险代理人孙某某向杨某某
推荐，建议以杨某某为投保人、
其妻郭某某为被保险人，投保一
份医疗保险。杨某某同意后，向
孙某某提供了相关信息，孙某某
操作后告知杨某某投保成功。

2022年，郭某某患病，杨某
某联系孙某某办理保险理赔事
宜时才发现，因孙某某操作疏
忽，郭某某医疗保险的投保流程
并未完成。最终保险合同未能
依法成立，保险公司以此为由拒
赔。协商未果后，杨某某、郭某
某将某保险分公司及孙某某诉
至津南区法院，要求支付医疗费
40余万元。

法院经审理认为，保险代理
人孙某某在为投保人、被保险人办

理保险合同过程中未尽到审慎注
意义务，在未确认好全部投保流程
完成、保单签发等重要事宜时，便
告知投保人已完成投保流程，让投
保人误认为保险合同已成立。

孙某某的疏忽导致郭某某
因此丧失保险保障，其行为构成
缔约过失。孙某某系保险公司
代理人，其在办理保险业务中的
过失行为，应由保险公司承担相
应法律责任。同时，杨某某、郭
某某在合同缔约过程中以及此
后至郭某某患病时始终未交纳
保费，且从未向孙某某及保险公
司提出过异议，亦存在一定过
错。综合考虑双方过错程度，法
院最终判决某保险公司赔偿杨某
某、郭某某医疗费损失50000元，
该案上诉后二审法院维持原判。

法官提醒

保险合同是射幸合同，投保

人购买保险的目的在于获得未

来的风险保障。

保险代理人作为专业从业

人员，在缔约过程中负有更高的

审慎注意义务，应当确保投保流

程完整、合同有效成立。广大消

费者在投保时务必主动审核投

保单信息，确认合同生效状态，

保留缴费凭证及相关沟通记录，

不要轻信“投保成功”的口头告

知。保险机构应加强对代理人

的专业培训与日常监管，规范投

保操作流程，避免因内部管理漏

洞损害客户合法权益，引发法律

风险。

记者 常健

投保患病后找保险公司理赔遭拒?
保险代理人操作疏忽致合同未成立

把快递当“盲盒”
肆意窃取 罚！

不少人总觉得快递小件，价值不高，顺手拿走
不算大事，甚至将他人快递当成免费“盲盒”，抱着
侥幸心理肆意窃取。殊不知，一时的贪小便宜已
然触碰法律红线。近日，公安宁河分局芦台派出
所快速破获一起快递盗窃案，成功抓获违法人员，
为群众挽回财产损失，用严谨履职筑牢辖区民生
安全防线。
“警察同志，我丢失的快递包裹内装有生活用

品、药品等各类物品……”4月23日，辖区群众前
往芦台派出所报警，称自己存放于某小区门口快
递柜内的快递莫名丢失。群众事无小事，接到报
警后，民警高度重视，第一时间开展立案调查工
作。为快速锁定嫌疑人、查清案件事实，民警立即
调取小区门口及周边公共监控视频，经过细致调
查工作，精准锁定违法行为人谭某。随后，民警依
法将谭某传唤至派出所接受进一步询问。

经询问核实，谭某对其盗窃快递的违法行为
供认不讳。据其交代，4月13日下午，其路过事发
小区门口快递柜时，见多个未拆封的纸箱放置其
中，一时贪图小利便将快递拿回家中。拆开后发
现内有衣服、药品等各类日常生活物品。尝到“甜
头”后，谭某再次返回快递柜附近，又将一箱未拆
封的矿泉水盗走。经核查，谭某先后共计盗窃7
件快递，涉案物品均为饮品、衣物、药品等日常生
活用品。

目前，被盗的部分物品已依法返还受害人，
芦台派出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
法》相关规定，依法对盗窃违法人员谭某处以行
政处罚。

记者 常健 通讯员 袁翠岭女性50岁退休还是55岁退休 关键看岗位
急需贷款 找中介刷流水
银行卡洗钱“冻”!

贷款没办成，反而把银行卡办“冻”了，市民
李先生最近就碰上了这么一件糟心事，他以为只
是找个中介刷流水、走个过场，没想到自己的卡
成了骗子的“过路财神”。

市民李先生因企业周转急需贷款，但自身
条件难通过银行审批，便找了一家中介。不
久，他见到自称中介的杨某等四人，对方以“刷
流水才能办贷款”为由，拿走了他的银行卡并
操作了一番。

第二天，李先生查询贷款是否到账时，发
现银行卡被冻结，于是报警。警方调查发现，
他的卡在几小时内流转了多名外省电信诈骗
被害人的被骗资金，共计10万余元。很快，以
杨某、阮某为首的四名嫌疑人落网。原来，他
们根本不是贷款中介，而是利用他人银行卡洗
钱的诈骗团伙。目前，四人已被公安武清分局
刑事拘留。

在此警方提示广大市民，贷款请走正规渠
道，任何“刷流水”“包装资质”“索要银行卡”的
行为都是陷阱。出租、出借、出售银行卡，轻则
违法受罚，重则涉嫌犯罪。发现卡被冻结，请立
即报警。

记者 常健

同样是女职工，有人50岁
退休，有人55岁退休，关键就看
岗位是管理岗还是普通操作
岗。本市一名门店经理，年满50
周岁被公司要求办理退休，她自
认为是管理岗理应延后退休，双
方为此对簿公堂。

市民李某，在一家零售企业
担任店铺经理，双方签订的是无
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在社保登
记信息里，李某的岗位登记为操
作岗。等到李某年满 50周岁
时，公司以其属于操作岗、已到
法定退休年龄为由，提出终止劳
动合同，要求她按时办理退休手
续。李某认为自己常年担任门
店经理，明明属于管理岗位，理
应按照 55周岁的标准办理退
休，公司此举属于违法终止用工
关系，随后向劳动仲裁部门申请
维权。仲裁驳回了李某的诉求，
于是李某向法院提起诉讼。

劳动者实际担任店铺经理，
到底该按实际履职情况认定为
管理岗，还是以企业岗位界定、
社保登记类别为准确定退休年
龄？红桥区法院民事审判庭承
办法官这样解释，随着用工制度
改革，企业早已打破传统干部、
工人身份界限，实行的是岗位管
理模式。职工是管理岗还是操
作岗，岗位性质如何划定，法律
上把这个界定权限，划归为用人
单位的用工自主权。不能只看
个人主观认知，也不能单看劳动
合同职务名称，要结合企业组织
架构、岗位设置、内部职级划定
等综合认定。

本案中，李某虽劳动合同
岗位标注为店铺经理，但企业
内部组织架构和岗位划分中，
门店店长层级归类为普通操作
岗，并非法定意义上的管理技
术岗位。

李某社保长期登记为操作
岗，且后期也自行办理了退休
相关手续，依据相关法律规定，
李某自己主张管理岗55岁退休
的诉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
法院不予采信。李某不服一审
判决，向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
法院提起上诉，二审法院审理
后维持原判。

依据劳动合同法及相关司
法意见，企业实行岗位管理制
度，管理岗与普通操作岗的划
分，由用人单位结合内部架构
自主界定，以此适用不同的女
职工退休年龄标准。法官也提
醒广大职场员工和用工单位，
入职时要明确岗位性质、社保
登记类别，厘清管理岗和操作
岗认定标准，提前知晓退休年
龄相关规定，避免后期产生劳
动纠纷。

记者 常健

妻子因病住院，杨某某想起曾为妻子投保过医疗保险，不料申请理赔时却被告知“合同
从未成立”。明明有代理人的操作记录，为何保障落空？津南区法院审结的这起人身保险
合同缔约过失责任纠纷案，为消费者敲响警钟。

我是门店经

理，属于管理岗,

应该55岁退休！
您年满50周

岁，公司通知您可

以办理退休啦。

漫画 张亮


